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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口市外事侨务办公室 
对政协海口市十四届三次会议第 333 号提案

的答复 
 

市侨联： 

    贵会提出《关于提高我市无固定收入归侨生活补贴标准的建

议》（第 333号提案）收悉。经我办认真研究并综合市财政局意见，

现答复如下： 

海口是海南的重要侨乡，旅居海外的华侨华人、港澳同胞近

62 万人，归侨侨眷约 30 万人。长期以来，广大海外侨胞、港澳

同胞和归侨侨眷为海口的各项事业做出重要贡献。为了体现党和

政府对归侨侨眷的关怀，更好地凝聚侨心，自2013 年 7月起，市

政府每年拨出专款48万元，为我市无固定收入的困难归侨发放每

人每月 100元生活补贴。五年来，我市累计发放无固定收入困难

归侨生活补贴约200万元，归侨受益 390多名。此举在全省尚属

首例，得到了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广泛赞誉。 

对于贵会提出将我市无固定收入困难归侨每人每月发放 100

元的生活补贴标准提高至每人每月200元的建议，根据市财政局

意见，需提供相关政策依据。就此问题，我办也积极主动开展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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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。经了解，近年来，随着物价持续上涨，福建省、湖南省、重

庆市及山东省青岛市、浙江省宁波市等省市自 2015年来陆续对归

侨生活补贴标准（含退休人员及无固定收入人员）进行调整，普

遍由原来的100-200元/月调整为 200-300 元/月不等，其中重庆

市调整幅度最大，调整为500元每人每月。同时，我办还就此问

题征询省外事侨务办国内侨务处意见，省外事侨务办表示，鼓励

海口市在财政支付能力允许条件下提高无固定收入的归侨生活补

贴标准。 

综上所述，我办认为，我市目前发放的无固定收入的归侨生

活补贴每人每月100元标准已显偏低，应予提高，提高标准既要

充分考虑我市财政实际情况，又要考虑当前的物价水平以及未来

几年上涨趋势。下一步我办将积极向市政府申请，争取提高我市

无固定收入归侨生活补贴标准，让广大归侨侨眷共享海南改革开

放成果。 

专此回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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